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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有朋友向笔者咨询，表示他和他的团队正打算为一款境外区块链游戏提供部
分技术开发服务，但其了解到目前部分链游平台在经营过程中存在非法集资、传销
等情况，故其担心为这类链游平台提供技术服务会有刑事风险。由于这种情况较为
常见，笔者特将此类案件的风险进行归纳整理，供参考。

一、提供技术支持是否存在风险，首先应当评估链游平台的合法性

如果一款链游没有参与“拉人头”，给予间接推广奖励的方式，或者不存在保本付
息承诺等行为，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，那么无论是为其提供技术开发，还是广
告推广等服务，一般不会存在刑事风险，因为网络游戏这一项目本身在我们国家并
不违法。

但当前大多链游未能做到完全合法合规。比如部分链游推出代币质押功能，玩家将
持有的数字货币质押在链游平台，在一定期限后可以拿回质押的代币并获取利息。
那么该链游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风险；又如部分链游采取抽卡模式，玩家
投入一定资金，在一定概率下可以抽取到稀有道具或者大量虚拟货币，而基于链游
P2E的特性，玩家可以将该稀有道具或者虚拟货币兑换成法币，那么可以说该平台
存在赌博类犯罪的刑事风险，包括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。

若为这些平台提供了技术开发服务，则可能被指控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、开设
赌场罪、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等犯罪的共犯。

但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，就是链游的发行方在境外，不面向我国用户开放，而其游
戏模式在他们国家是合法合规的，但在我们国家则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，那么此时
为其提供技术服务，是否会构成犯罪呢？实际上，这种情况不应作为犯罪处理，该
链游既不面向我国用户开放，在其当地也不构成犯罪，那么实际上对我国经济秩序
、社会管理秩序不会造成破坏，办案机关一般也不会处理该类案件。

二、为涉嫌非吸的链游平台提供技术支持，存在共同犯罪的风险，但仍需结合提供
的技术服务内容来判断。

如果一款是涉嫌非吸等犯罪的国内链游，或者境外链游面向我国用户开放，此时为
其提供技术开发服务，就可能被指控为犯罪活动提供帮助，进而被指控构成共犯。
但实际上，并非只要为这类平台提供技术帮助就构成共犯，需要分情况讨论。

1.只负责链游中的部分功能开发，且该部分功能并非犯罪活动核心功能的，不构成
共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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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例说明：A链游中存在多种功能多个板块，如打怪升级板块，物品交易板块、充
值板块、代币质押板块等等。而游戏平台方将这些板块分包给不同的第三方技术团
队进行设计开发。如前所述，部分链游中的代币质押极有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
款，而如果张三及其团队负责的仅仅是链游的打怪升级板块，物品交易板块等合法
功能板块，不负责涉嫌非吸的代币质押板块，甚至对该板块完全不知情，那么即便
该链游平台后面因为代币质押涉嫌非吸被立案调查，张三及其团队也不应认定为共
犯，因为他们没有为平台的非法活动提供帮助，在他们的认知范围内及实际提供的
服务内，该链游平台都是合法合规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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